
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必選修科目表(106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)

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
一

上 下

二

上 下
科目名稱

三

上 下
科目名稱

四

上 下
科目名稱

五

上 下

             必  修  科  目

00碩士論文1文獻研討(一)

1資訊專題研討(一)

0學術研究倫理教育

1文獻研討(二)

1資訊專題研討(二)

             選  修  科  目

1文獻研討(三)3VLSI設計自動化

3平行與分散式程式語言3生物資訊學

3多媒體資料庫系統3多媒體技術與應用

3高等資料庫系統3高等計算機結構

9專題產業實習3高等密碼學

3產業資訊整合與應用3高等通訊與網路

3軟硬體協同設計3高等資訊安全

3雲端資料挖掘3高等數位信號處理

1資訊專題研討(三)3軟體元件設計

2資訊隱藏專題3嵌入式系統設計與實務

2數位浮水印技術專題3嵌入式程式語言

1文獻研討(四)3無線通訊與網路

2多媒體安全專題3硬體安全

2多媒體處理技術專題3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

3計算機算術3資料倉儲與巨量資料

9校外專業實習3圖論

3格網計算3演算法設計與分析

3敏捷開發3網路安全

3軟體專案管理3網際網路規約

3資料庫系統專題3影像處理

1資訊專題研討(四)3機械學習

2數位影像安全技術專題3類神經網路與應用

2數位影像處理專題3多核心系統與軟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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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具體數學

3服務導向軟體架構

3知識管理與創新

3型樣識別

2研究報告寫作

3計算生物學

3計算機視覺

3個人軟體程序程式

3高等作業系統

3高等軟體工程

3智慧物聯網

3無線隨意與感測網路技術與應用

3雲端計算

3資料挖掘

3資訊保密與安全

3網路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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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一、先修科目：資料結構、作業系統
二、先修科目在大學部未曾修習或學分不足者，均須在大學部補修，補修後，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，僅算成績不計學分。
三、除必修「資訊專題研討」4學分，「文獻研討」4學分以及「論文」0學分外，必須修滿本系認可之課程20學分。
四、至企業實習所修習之相關課程至多6學分計入畢業學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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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畢業學分：【28】學分

(2)本系必修：【4】學分

(3)本系選修：至少【24】學分

(4)外系選修：至少【0】學分


